
附表二、過渡時期申報期間對照表（申報 92年 1月

~6月廢（污） 

    水處理資料） 

一、排放於土壤或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之事業或污水

下水道系統 

  （原 2個月檢測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ˇ   ˇ   ˇ 

(1)於 92年 5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ˇ   ˇ   ˇ   

(1)於 92年 4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5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4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排放地面水體，屬設置海放管或甲級廢（污）水處理專

責人員以上 

  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（原 2個月檢測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ˇ   ˇ   ˇ 

(1)於 92年 5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ˇ   ˇ   ˇ   

(1)於 92年 4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5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4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二、過渡時期申報頻率範例對照表（申報 92年

1月~6月廢 

    （污）水處理資料）（續 1） 

三、排放地面水體，屬設置乙級廢（污）水處理專責人員之

事業或污水 

  下水道系統（原 4個月檢測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    ˇ     

(1)於 92年 5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9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-8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ˇ       ˇ   

(1)於 92年 2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2-5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2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ˇ       ˇ 

(1)於 92年 3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3-6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3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  ˇ       

(1)於 92年 4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8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7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4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

  

附表二、過渡時期申報頻率範例對照表（申報 92年

1月~6月廢 

    （污）水處理資料）（續 2） 

四、排放地面水體，屬免設廢（污）水處理專責人員之事業

或污水下水 

  道系統（社區除外）（原 6個月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        ˇ 

(1)於 92年 1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1-6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1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ˇ           

(1)於 92年 2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8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2-7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2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ˇ         

(1)於 92年 3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9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3-8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3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

      ˇ       

(1)於 92年 4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10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9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 

 申報 92年 4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    ˇ     

(1)於 92年 5-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11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-10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2.7.31

前 

 申報 92年 5-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      ˇ   

(1)於 91年 12月-92年 6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5月之資料，調整於

92.  

 7.31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6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2年 7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二、過渡時期申報頻率範例對照表（申報 92年

1月~6月廢 

    （污）水處理資料）（續 3） 

五、排放地面水體，屬免設廢（污）水處理專責人員之社區

專用污水下 

  水道系統（原 6個月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        ˇ 

(1)於 92年 1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1-6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3.1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1-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ˇ           

(1)於 92年 2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8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2-7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3.1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2-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ˇ         

(1)於 92年 3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9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3-8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3.1.31

前申 

 報 92年 3-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  ˇ       

(1)於 92年 4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10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9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3.1.31

前 

 申報 92年 4-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

        ˇ     

(1)於 92年 5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11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-10月之資料，調整於 93.1.31

前 

 申報 92年 5-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        ˇ   

(1)於 92年 6-12月間檢測一次放流水之水質水量。 

(2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5月之資料，調整於

93. 

 1.31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12月之資料及(1)之檢測結果。 

(3)93年 1-12月申報之資料，於 94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之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二、過渡時期申報頻率範例對照表（申報 92年

1月~6月廢 

    （污）水處理資料）（續 4） 

六、貯留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（原 6個月申報一次） 

年 92 
說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

原 

申 

報 

時 

間 

ˇ           ˇ 

(1)原於 92年 7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1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調整於

92. 

 7.31前申報 92年 1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  ˇ           

(1)原於 92年 8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2-7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調整於

92. 

 7.31前申報 92年 2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    ˇ         

(1)原於 92年 9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3-8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調整於

92. 

 7.31前申報 92年 3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      ˇ       

(1)原於 92年 10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4-9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調整

於 

 92.7.31前申報 92年 4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        ˇ     

(1)原於 92年 11月 15日前申報 92年 5月-10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調

整 

 於 92.7.31前申報 92年 5-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

          ˇ   

(1)原於 92年 6月 15日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5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

調 

 整於 92.7.31前申報 91年 12月-92年 6月之廢水貯留資料。 

(2)92年 7-12月之廢水貯留資料，於 93.1.31前依本辦法之規定申報 

 之。 

註：本附表一至六申報之內容、格式應依本辦法之規定為之。  


